
C H I N A S E C U R I T I E S J O U R N A LA18

2009年 / 12月 10日 / 星期四
DISCLOSURE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鲁润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４０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４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在浙江
省杭州市华辰国际饭店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广西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６人，实到董事６人，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充分讨论，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经过认真自查论证，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Ａ股），每股面值人民币１元。

２、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３、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１０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
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放弃本次认购。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４、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６，５００万股（含６，５００万股），不低于３，０００万股（含３，０００万股）。 在上述发行数量区间内，董事会将根据实
际情况与保荐人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５、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１２．９１元／股，该价格为定价基准日（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１４．３５元／股）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６、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申报价格
低于发行底价的申报无效。

７、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９、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票２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４名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６４，０００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按实际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以下二个项目：

（１）收购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３０％股权，收购价款为１２，５１４．２９万元。

（２）以现金方式出资４９，０００万元增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山西灵石华瀛金泰
源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并由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收购金泰源煤矿等七座煤矿的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的固定资产。

本次募集资金按以上顺序投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或股东借款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根据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公司本次收购金泰源等七座煤矿采矿权及夏门堡
二坑煤矿固定资产，需在该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支付３０，０００万元，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先行投入
或由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先期垫付，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实际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募集资金用途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意见：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鲁润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将部分用于购买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永泰控
股”）所持有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华瀛山西”）３０％的股权，系为了减少和消除鲁润股份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而采取
的措施，也是为了履行永泰控股与鲁润股份共同收购华瀛山西股权时永泰控股所作出的“将所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以上市公司认可的方
式注入上市公司”的承诺，这将有利于鲁润股份加强对华瀛山西的控制权，巩固公司的煤炭业务，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鲁润股份本次购买永泰控股所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的价格与永泰控股收购华瀛山西股权时所支付的股权价格相同， 我们一致认
为：本次交易价格合理、公允，同意鲁润股份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购买永泰控股所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

１０、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１１、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以上１１项子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详见《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之“二、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公司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７］ ３０３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２５号———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编制了《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详见《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为保障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如下事宜：

１、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事宜；

２、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３、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４、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实施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有关股本的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报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５、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锁定上市时间的事宜；

７、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意见》的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针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收购的资产，公司聘请了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及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北
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就拟收购目标资产中的相关资产和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中和评报字
（２００９）第Ｖ１０８３号、中和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Ｖ１１２６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出具了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０９

号、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１０号和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５０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项目人员与本次交易各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
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上述两家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各份评估报告之假设条件符合评估相关法规的规定、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针对股东权益和固定资产选用了成本法，针对采矿权选用了折现现金流量法，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符合评估目的的要求，与评估目的相关；采矿权主要评估参数选取的依据充分、参数合理，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符合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各项资产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价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就本次向控股股东购买其所持有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３０％股权、向山西金泰源煤业公司收
购含金泰源煤矿在内的七座煤矿之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固定资产，均聘请了具有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评估机构
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及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则，资
产评估结果合理。 本次交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关于为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灵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华瀛山西”）的全资子公司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灵
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分别称“荡荡岭公司”、“冯家坛公司”或合称“供方”）拟与厦门海翼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称“需方”）签署《煤炭
采购协议》，需方向供方采购总价款１亿元人民币的原煤，由本公司为供方预收货款提供相应的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１、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荡荡岭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３０日，法定代表人：余树泳，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住所：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荡荡岭村，注册号码：

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６９６０１２４号，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原煤开采。该公司为华瀛山西全资子公司。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末，荡荡岭
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９，８２７万元，负债总额１６６，８９万元，资产负债率８４．１７％，净资产为３，１３７万元；２００９年１－９月营业收入为４，２２３万元，实现净利润
为５４３万元。

冯家坛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１日，法定代表人：唐世锋，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住所：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小庄村，企业类型及经济性
质：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原煤开采。 该公司为华瀛山西全资子公司。 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末，冯家坛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２，４８６万元，负债总额９，

３９３万元，资产负债率７５．２３％，净资产为３，０９３万元；２００９年１－９月营业收入为３，８５０万元，实现净利润为７４５万元。

２、采购协议及担保情况的主要内容
根据供需双方拟签署的《煤炭采购协议》：需方向供方采购总价款１亿元人民币的原煤，用以计算煤炭数量的结算单价以供方交付每批煤

炭时，交货当地同等可比质量的煤炭市场均价为基准，每吨下调３０元计价。供方应自２０１０年２月份开始，每月至少向需方提供以下数量的煤炭：

２月份３万吨；３月份５万吨；４月份６万吨；５月份６万吨；合计２０万吨，需方须在《煤炭采购协议》生效后５个工作日内，以６个月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方
式，将货款人民币１亿元整支付给供方。

本公司作为供方的担保方，自愿担保供方依照协议约定按期履行全部协议义务。 本公司对供方履行采购协议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需方有权在履行期届满且供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满５个工作日后要求担保方承担供方未履行部分的全部保证责任，并在需方发出
书面文件且经担保方确认后２周内偿还。 本公司要求被担保方以其自身等值资产和矿权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止公告日，公司为荡荡岭公司和冯家坛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人民币１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提供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的贷款担保， 期限为１

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１８号，法定代表人：荣龙章，注册资金：９，０００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
公司，主要经营：煤炭批发、能源开发等。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１００％。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末，永泰能源资产总额１６，８５７
万元，负债总额６，３７４万元，净资产１０，４８３万元，资产负债率３７．８１％，实现净利润７７４万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含上述两项担保事项）人民币１３，９１８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４１．４３％，无逾
期担保事项

九、《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制度全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进行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６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５日（星期五）１４：００

网络投票的时间：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５日（星期五）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交易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四）会议审议议案
１、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以下内容）

（１）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３）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４）发行数量
（５）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６）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７）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８）上市地点
（９）募集资金用途
（１０）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１）决议有效期限
３、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６、关于为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灵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担保的议案；

７、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星期五）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凡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星期五）下午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

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
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七）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的流程详见附件１：《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八）登记办法
凡符合条件的股东请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２３日上午８：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２：００—５：００，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

事务部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参加会议，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２）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外地股东可以用快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九）会议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十）联系地址及电话：

联系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龙潭路５１号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 系 人：李 军
联系电话：０５３８－８２２１８８８ 传 真：０５３８－６２６６８８５

邮政编码：２７１０００

附件１：２００９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附件２：２００９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１：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议的网络投票将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５日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的交易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程序

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投票操作
１、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 说明
７３８１５７

鲁润投票
１７ Ａ

股
２、表决议案
（１）一次性表决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相同意愿的表决，则按照如下进行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７．００

所有
１７

项议案
７３８１５７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如需对议案２所有子议案进行相同意愿的表决，则按照如下进行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０１－２．１１

议案
２

所有子议案
７３８１５７ ２．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逐项表决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０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１ （１）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２ （２）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２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３ （３）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３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４ （４）发行数量 ２．０４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５ （５）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２．０５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６ （６）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２．０６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７ （７）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７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８ （８）上市地点 ２．０８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０９ （９）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９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１０ （１０）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１１ （１１）决议有效期限 ２．１１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３．００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４．００ 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５．０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６．００

关于为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灵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担保的议案 ６．００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７．００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７．００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３、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三、投票举例
１、股权登记日持有“鲁润股份”的投资者，如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投票，其应选择申报下列方式之一，表示相应的投票意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５７

鲁润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１５７

鲁润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１５７

鲁润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２、股权登记日持有“鲁润股份”的投资者，对各个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投票，如对第一个议案投票，其应选择申报下列方式之一，表示相应的

投票意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５７

鲁润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１５７

鲁润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１５７

鲁润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如对含子议案的第二个议案逐项投票，其申报价格相应修改为对应各子议案价格“２．０１元、２．０２元……”，其余申报信息根据表示的不同投

票意见依次同上。

如对不含子议案的第三个议案投票，其申报价格相应修改为该议案对应价格“３．００元”，其余申报信息根据表示的不同投票意见依次同
上。

四、投票注意事项
（１）考虑到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９９．００元进行投票；若对议案２下各项子议

案表达相同意见，建立直接委托申报价格２．００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议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２：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议案表决意见：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１）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２）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３ （３）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４）发行数量
２．０５ （５）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２．０６ （６）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２．０７ （７）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８ （８）上市地点
２．０９ （９）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０ （１０）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１ （１１）决议有效期限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 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６ 关于为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灵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用“√”表示意见，上述三种表决意见栏只能选其一，多
选为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鲁润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４１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华辰国际饭店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费志
冰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经过认真自查论证，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１、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Ａ股），每股面值人民币１元。

２、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３、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１０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
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放弃本次认购。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４、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６，５００万股（含６，５００万股），不低于３，０００万股（含３，０００万股）。 在上述发行数量区间内，董事会将根据实
际情况与保荐人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５、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１２．９１元／股，该价格为定价基准日（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１４．３５元／股）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６、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申报价格
低于发行底价的申报无效。

７、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９、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６４，０００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按实际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以下二个项目：

（１）收购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３０％股权，收购价款为１２，５１４．２９万元。

（２）以现金方式出资４９，０００万元增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山西灵石华瀛金泰
源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并由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收购金泰源煤矿等七座煤矿的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的固定资产。

本次募集资金按以上顺序投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或股东借款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根据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公司本次收购金泰源等七座煤矿采矿权及夏门堡
二坑煤矿固定资产，需在该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支付３０，０００万元，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先行投入
或由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先期垫付，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实际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减少和消除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且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能源类业务，突出公司的主营
业务，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定价合理、公允，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本次关联交易的
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１０、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１１、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以上１１项子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详见《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之“二、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公司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公司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７］ ３０３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２５号———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编制了《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详见《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为保障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如下事宜：

１、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事宜；

２、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３、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４、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实施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有关股本的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报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５、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锁定上市时间的事宜；

７、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关于为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灵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０票。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华瀛山西”）的全资子公司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灵
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合称“供方”）拟与厦门海翼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称“需方”）签署《煤炭采购协议》，需方向供方采购总价款１亿
元人民币的原煤，由本公司为供方预收货款提供相应的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监事会认为：因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华瀛山西３０％股权，故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担保事项系为公司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进行担保，风险相对较小，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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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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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二月八日
公司声明

１、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负责。

３、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４、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５、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准。 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１、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２、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３、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６，５００万股（含６，５００万股），不低于３，０００万股（含３，０００万股）。 在上述发行规模区间内，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与主承销商（保荐人）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１４．３５元／股）的９０％，即本次非公开发行
价格不低于１２．９１元／股。 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处
理。

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６４，００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投资：（１）收购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
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３０％股权；（２）增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山西灵
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并由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收购金泰源等七座煤矿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的固
定资产。

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鲁润股份、本公司、公司 指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控股 指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现控股股东
华瀛投资 指 华瀛投资有限公司
华瀛山西 指 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荡荡岭公司 指 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
冯家坛公司 指 山西灵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金泰源公司 指 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
华瀛金泰源 指 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

股东大会 指 鲁润股份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鲁润股份董事会
监事会 指 鲁润股份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鲁润股份公司章程
最近一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１～９月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正源和信、会计师 指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目标
资产的审计机构

中和资产评估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目标资产的资产评估机构
经纬资产评估 指 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目标煤矿采矿权评估机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鲁润股份２００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目标煤矿 指 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境内的金泰源煤矿、华天煤矿、同泰煤矿、翠峰镇回来峪煤矿、夏门堡二坑煤
矿、回来峪煤矿和两渡镇景家沟煤矿

目标资产 指 永泰控股所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金泰源煤矿、华天煤矿、同泰煤矿、翠峰镇回来峪煤矿、夏门
堡二坑煤矿、回来峪煤矿、两渡镇景家沟煤矿等七座煤矿采矿权以及夏门堡二坑煤矿固定资产

本次募投项目 指 （１）收购永泰控股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２）增资华瀛山西，增资完成后，华瀛山西投资设立华
瀛金泰源，华瀛金泰源收购金泰源煤矿等七座煤矿的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的固定资产

主焦煤 指 中等及低挥发分的中等粘结性及强粘结性的一种烟煤，对煤化度较高，结焦性好的烟煤的称谓，

挥发份为１８～２８，Ｇ值一般在６５～７５之间，Ｙ值为１５

１ ／ ３焦煤 指 焦煤的一种，挥发份为３２～３６，Ｇ值一般在６０～７０之间，Ｙ值基本上无要求
煤的Ｇ值 指 粘结性，煤在干馏时粘结其本身或外加惰性物质的能力
煤的Ｙ值 指 胶质层最大厚度，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中利用探针测出的胶质体上、下层面差的最大值
综采 指 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的简称，一般指机械化率达到９５％以上
回采率 指 矿产被开采过之后进行第二次开采时所占总矿产的比例，回采率＝（储量－损失量） ／ 储量

探明储量 指 经过一定的地质勘探工作而了解、掌握的矿产储量，为矿产储量分类中开采储量、设计储量与远
景储量的总和

保有储量 指 探明储量减去动用储量所剩余的储量，即探明的矿产储量，到统计上报之日为止，扣除出矿量和
损失矿量，矿床还拥有的实际储量

可采储量 指 在现代工艺技术条件下，可以从地下储层中采出的那一部分矿产储量

储量备用系数 指 为了避免因地质条件和煤层赋存特征变化，使得矿井储量减少而影响矿井的服务年限。 该系数应
视井田内地质条件而定，一般为１．３～１．５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１）国家及山西省大力推进煤炭资源整合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是主要能源。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煤炭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煤炭产量持续增长，生产技术水平逐步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煤炭工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科技水平低、安全事故多发、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治理滞
后、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等突出问题。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内煤炭需求总量不断增加，资源、环境和安全压力进一步加大。

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煤炭资源储量大、品种全、煤质优、埋藏浅、易开采，全省含煤面积６．２万平方公里，占省国土面积的
４０．４％。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山西省内共有各类矿井２，５９８座，其中：生产矿井１，８０４座，建设改造矿井７９４座；煤炭生产能力达９．４亿吨／年，其中：

生产矿井６．１３亿吨／年，建设改造矿井３．２７亿吨／年。 山西省的煤炭产业在积极保障国家能源供给、全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积累
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一是产业集中度低，生产规模为３０万吨／年及以下的小煤矿占省内矿井总数的８０％以上，矿井平均单井规模仅３６万
吨／年；二是产业技术水平低，２００８年仅有３０７座煤矿实现了综采，占煤矿总数的１１．９％，约有４０％的煤炭产能仍采用落后的炮采方式；三
是煤炭行业劳动生产率低，与国内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综合竞争力不强；四是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五是资源环境破坏严重。

为了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国务院于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５日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
点意见的批复》（以下简称为“试点意见的批复”），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２００５］１８号），采取提高煤矿的准入标准，加快中小型煤矿股份制改造、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及加快培育和发展大型煤炭企业
集团等措施与政策，使煤炭工业尽快步入资源回采率高、安全有保障、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 《试点意见的批复》明确指出，相关政策措施先在山西省试点，条件成熟后逐步在全国实施。

山西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０８年９月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２００８］２３号），２００９年４月又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２００９］１０号）等相关文件，在山西省实施煤矿资源整合，范围包括省内
现有国有重点煤矿企业、在晋中央煤矿企业、市营煤矿企业和地方煤矿，按照“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开发，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
个矿区”、总量适度、优化布局、产能置换、关小上大、提升水平的资源整合原则，合理确定兼并重组主体企业和矿区划分，以资源为基
础，以资产为纽带，通过企业并购、协议转让、联合重组、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进行兼并重组。 到２０１０年底，山西省内煤矿矿井数量将降
低为１，０００座，兼并重组整合后煤矿企业的规模原则上不低于３００万吨／年，矿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９０万吨／年，且应全部实现以综采
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２）公司确定向以煤炭业务为主的能源类公司转型的发展战略
公司现有资产结构相对比较分散，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受限。 为扭转这一局面，公司新一届管理层确定了重点向煤炭业务为主的

能源类公司转型的发展战略。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公司加强了资产结构调整和经营业务整合力度，通过出售部分资产以调整经营架构，并为逐步优化资产结构，提
高资产质量，突出主营业务，增强盈利能力而夯实基础。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公司及控股股东永泰投资与华瀛投资、张应旋、程龙杰、夏群共同签署了《关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及永泰控股共同受让华瀛投资、张应旋、程龙杰、夏群所持有的华瀛山西７０％股权。 其中，鲁润股份受让华瀛山西４０％股
权，永泰控股受让华瀛山西３０％股权。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永泰控股与本公司签署《关于转让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３０％股权之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根据山西省晋中市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晋中市已同意华瀛山西作为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主体在晋中市兼并重组整合荡荡岭
公司、冯家坛公司以及金泰源公司下属的相关煤矿，目前已报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审批。

２、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公司现有业务相对比较分散，盈利能力不强，因此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较低。 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控股即

将取得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的华瀛山西，并以华瀛山西为参与山西省煤炭行业兼并与重组的平台，采取系列整合与
收购等手段，使公司的焦煤产能在２０１０年底前达到３００万吨／年以上，不断扩大公司的优质煤炭资源储备，同时进一步通过技改提升煤
炭生产能力，发展煤炭业务，进一步落实向以煤炭业务为主的能源类公司转型的发展战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拟以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投资以下二个项目：（１）向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控股收购其所持有
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２）增资华瀛山西，增资完成后，华瀛山西投资设立华瀛金泰源，华瀛金泰源收购金泰源煤矿等七座煤矿的采矿
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的固定资产。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公司将拥有华瀛山西７０％的股权，同时通过华瀛山西拥有荡荡岭公司１００％股权、冯家坛公司１００％的
股权，华瀛金泰源７５％的股权，并拥有保有储量计５，９１３．８６万吨的焦煤资源，以及合计１９５万吨／年的焦煤产能，成为具有一定储量和一定
开采规模的煤炭企业，从而加快向以煤炭业务为主的能源类上市公司转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强化和突出公司主营业务、大幅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增强公司抗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

（二）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
１、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１４．３５元／股）的９０％，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

格不低于１２．９１元／股。 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申

报价格低于发行底价的申报无效。

２、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区间为不超过６，５００万股（含６，５００万股），不低于３，０００万股（含３，０００万股）。 在上述发行数量区间内，公

司董事会将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协商确定最终股票发行数量。

３、除权、除息安排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相

应调整。

４、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６４，０００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以下二个项目：

（１）收购永泰控股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收购价款为１２，５１４．２９万元。

（２）以现金方式出资４９，０００万元增资华瀛山西。增资完成后，华瀛山西投资设立华瀛金泰源，华瀛金泰源收购金泰源煤矿等七座煤
矿的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的固定资产。

本次募集资金按以上顺序投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根据华瀛投资与金泰源公司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公司本次收购金泰源等七座煤矿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固定资产，需在
该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向金泰源公司支付３０，０００万元，将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先行投入或由永泰控股先期垫付，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实际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涉及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部分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永泰控股所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因而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如按发行数量的上限实施，成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将合计持有公司６，５００万股股票，占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３２，０６６．９２万股的２０．２７％； 控股股东永泰控股现持有公司１２，１７７．０２５万股股票， 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３７．９７％，仍将保持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因而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方可实施。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讨论分析，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以下二个项目：（１）向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控股收购其所持有的华瀛

山西３０％股权；（２）增资华瀛山西，增资完成后，华瀛山西投资设立华瀛金泰源，再由华瀛金泰源收购金泰源煤矿等七座煤矿的采矿权
及夏门堡二坑煤矿的固定资产。

（一）收购永泰控股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
根据公司与控股股东永泰控股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签署的《关于转让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３０％股权之协议》，永泰控股拟向公

司转让其所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转让价款为１２５，１４２，８５７元。 该金额系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永泰控股与公司联合受让华瀛山西７０％

股权时，永泰控股所支付的华瀛山西３０％股权之价款。 该项收购有助于消除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

１、华瀛山西的基本情况
（１）历史沿革
华瀛山西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７日由华瀛投资、宋文霞、张应旋、程龙杰和夏群共同以货币方式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０万元，其中：华

瀛投资出资６，０００万元，占华瀛山西６０％股权；宋文霞出资２，０００万元，占华瀛山西２０％的股权；张应旋出资１，４００万元，占华瀛山西１４％的
股权；程龙杰出资３００万元，占华瀛山西３％的股权；夏群出资３００万元，占华瀛山西３％的股权。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日，经华瀛山西２００９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通过，宋文霞将其所持有的华瀛山西２０％股权转让给张应旋，其他股东放弃
优先购买权。 该股权转让完成后，华瀛山西的股权结构为：华瀛投资占６０％；张应旋占３４％；程龙杰占３％；夏群占３％。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公司及控股股东永泰控股与华瀛投资、张应旋、程龙杰、夏群共同签署了《关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受让华瀛投资、张应旋、程龙杰、夏群合计持有的华瀛山西７０％的股权，其中本公司受让华瀛山西４０％的股权，永泰控股受
让３０％的股权（详见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本公司受让华瀛山西４０％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经完成，华瀛山西的法定代表人也已变更为香新书，

注册资金仍为１０，０００万元，实收资本为１０，０００万元，注册号码为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０６４０７，注册地址为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３８８号国际大厦
１５０１－１５０５室，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煤矿和矿产投资。

（２）资产情况
华瀛山西为控股型企业。 目前，华瀛山西持有荡荡岭公司１００％股权和冯家坛公司１００％股权。

荡荡岭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３０日，现持有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６９６０１２４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实收资本２，０００万元；住所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荡荡岭村；法定代表人余树泳；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

荡荡岭公司现拥有荡荡岭煤矿，矿区面积为５．２５８４平方公里，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山西省霍西煤田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
公司资源储量核查地质报告（供资源整合用）》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晋国土资整储备字［２００７］２８３号），其申报２＃、４＃和１０＃煤层累计
查明资源储量为１，３１１万吨，保有储量１，１２２万吨，其中 ２＃、４＃煤层洗选后可用作炼焦用煤，１０＃煤层经洗选将硫含量降低后，并掌握好
合理的配煤比，可用为配煤炼焦用煤。 荡荡岭公司现持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１４０００００７２１４８３号的《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能力
为３０万吨／年。根据山西省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的通知》（灵兼发
［２００９］１号）和《关于印发＜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补偿意见＞的通知》（灵兼办发［２００９］２号），荡荡岭公司（包括荡荡岭煤矿）为此
次山西省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中的整合保留矿井，重组整合完成后产能将提升到６０万吨／年。

冯家坛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１日，现持有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９６３７２３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
效期至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实收资本２，０００万元；住所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小庄村；法定代表人唐世锋；公司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

冯家坛公司现拥有冯家坛煤矿，矿区面积为５．４０１平方公里，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冯家坛煤矿资源／储量核
查检测报告》资源储量备案证明（晋国土资整储备字［２００６］１４０号），其申报２＃和４＃煤层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为９４１．３万吨，保有储量９０３．５

万吨，各煤层煤类为焦煤，一般用于工业炼焦。 冯家坛公司现持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０６２２３８２号的《采矿许可证》

和山西省煤炭工业厅颁发的编号为２０１４２４３３１９５８号的《煤炭生产许可证》，证载生产能力为３０万吨／年。 根据山西省灵石县煤矿企业兼
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下发的《关于印发＜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补偿意见＞的通知》（灵兼办发［２００９］２号），冯家坛公司已缴纳
了９００万元的扩大产能保证金，以购买１５万吨／年的产能，产能将扩至４５万吨／年。

２、华瀛山西的审计结果
根据正源和信出具的鲁正信审字（２００９）第１１２５号《审计报告》，华瀛山西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合 并 母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８２

，

６１４

，

８３４．２１ ２７

，

２０６

，

５９９．３０ １８９

，

１５１

，

４７１．６５ １４５

，

０５１

，

３４３．７４

固定资产
１４３

，

９０６

，

９２５．５８ ６４

，

１７５

，

５８０．２６ － －

长期股权投资
－ － ２３５

，

０９４

，

３２６．６２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５０６

，

４９８

，

８２４．８７ ２５９

，

８５８

，

５５９．９２ ４２４

，

２４５

，

７９８．２７ ２１７

，

０５１

，

３４３．７４

流动负债
２３５

，

６８５

，

６９６．４４ １５２

，

３０１

，

４２３．８９ １６２

，

８３８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８

，

２４３

，

９６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３９８

，

７８０

，

０２３．０６ １５２

，

３０１

，

４２３．８９ ３２５

，

９３３

，

１２６．６２ １１８

，

２４３

，

９６０．００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７

，

７１８

，

８０１．８１ ９７

，

９０５

，

３７６．７３ ９８

，

３１２

，

６７１．６５ ９８

，

８０７

，

３８３．７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０７

，

７１８

，

８０１．８１ １０７

，

５５７

，

１３６．０３ ９８

，

３１２

，

６７１．６５ ９８

，

８０７

，

３８３．７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８

年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８

年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０

，

７３２

，

７１０．１９ ３１

，

７５２

，

０ ０１．２０ － －

利润总额
１８

，

８２３

，

６８２．５０ ３４９

，

９１９．３６ －４９４

，

７１２．０９ －１

，

１９２

，

６１６．２６

净利润
１２

，

３９０

，

４５９．３８ －２

，

３２０

，

１２５．０２ －４９４

，

７１２．０９ －１

，

１９２

，

６１６．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９

，

８１３

，

４２５．０８ －２

，

０９４

，

６２３．２７ －４９４

，

７１２．０９ －１

，

１９２

，

６１６．２６

由于华瀛山西为投资控股型企业，自身不从事生产经营，目前通过控股荡荡岭公司和冯家坛公司从而拥有荡荡岭煤矿和冯家坛
煤矿，收益主要来源于荡荡岭公司和冯家坛公司。 由于受矿井技改以及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持续影响，最近一年一期内两座煤矿均
处于断续生产、开工不足状态。

３、华瀛山西的评估结果
（１）评估结果汇总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Ｖ１０８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为评估基准日，华瀛山西的评估结

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８，９１５．１５ １８，９１５．１５ － ０．０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２３，５０９．４３ ６０，４４４．０８ ３６，９３４．６５ １５７．１１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５ 长期应收款 －－ －－ －－ －－

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３，５０９．４３ ６０，４４４．０８ ３６，９３４．６５ １５７．１１

７ 投资性房地产 －－ －－ －－ －－

８ 固定资产 －－ －－ －－ －－

９ 在建工程 －－ －－ －－ －－

１０ 工程物资 －－ －－ －－ －－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 －－ －－ －－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１３ 油气资产 －－ －－ －－ －－

１４ 无形资产 －－ －－ －－ －－

１５ 开发支出 －－ －－ －－ －－

１６ 商誉 －－ －－ －－ －－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 －－ －－ －－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２０ 资产总计 ４２，４２４．５８ ７９，３５９．２２ ３６，９３４．６４ ８７．０６

２１ 流动负债 １６，２８３．８８ １６，２８３．８８ －－ ０．００

２２ 非流动负债 １６，３０９．４３ １６，３０９．４３ －－ ０．００

２３ 负债合计 ３２，５９３．３１ ３２，５９３．３１ －－ ０．００

２４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９，８３１．２７ ４６，７６５．９１ ３６，９３４．６４ ３７５．６９

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华瀛山西总资产的账面价值为４２，４２４．５８万元，评估价值为７９，３５９．２２万元，增值额为３６，９３４．６４万元，增值率为
８７．０６％；总负债账面价值为３２，５９３．３１万元，评估价值为３２，５９３．３１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９，８３１．２７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４６，７６５．９１万元，增值额为３６，９３４．６４万元，增值率为３７５．６９％。评估增值幅度较大的是荡荡岭公司和冯家坛公司采矿权，两座煤矿采矿权
的账面价值为８８，４５８，２７８．６２元，专业采矿权评估机构经纬资产评估的评估结果为６３７，３５６，８００．００元，增值率为６２０．５２％。

（２）评估方法
华瀛山西的净资产评估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即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 具体的评估方法如下：

１）流动资产：本次评估将其分为以下几类，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分别进行评估：

Ａ、货币类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对账单、对银行发函询证等的程序，以核实后的人民币货币资
产价值确定评估值；

Ｂ、债权类流动资产：主要为其他应收款，在清查核实其账面余额的基础上，估计是否存在可能的坏账损失来确定评估值。

２）长期投资：包括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灵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两家长期股权投资，对两家长期股权投资
均进行整体评估，以整体评估后的净资产与持股比例的乘积确定该等长期投资的股权价值。

３）负债：根据评估目的实现后的产权持有者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

（３）采矿权评估
根据经纬资产评估出具的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０９号《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书》和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

３１０号《山西灵石冯家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荡荡岭公司和冯家坛公司采矿权评估情况如下：

１）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
２）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采矿权评估机构经纬资产评估认为：荡荡岭公司和冯家坛公司均属于技改矿井，矿井技术改造已经完成，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

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各项资料齐全，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各项参数具备，根据
《中国采矿权评估准则》规定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及适用条件，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３）主要评估参数：

Ａ、荡荡岭公司采矿权：截止评估基准日采矿权范围内保有煤炭资源储量１，２８５．７９万吨；评估利用煤炭资源储量１，１９５．９９万吨；可采
储量７９７．８９万吨；生产规模３０万吨／年；储量备用系数１．４；矿山服务年限１９．００年；产品方案为原煤，产品销售价格４８９．３６元／吨；折现率１０％。

Ｂ、冯家坛公司采矿权：截止评估基准日采矿权范围内保有煤炭资源储量１，００８．３７万吨；评估利用煤炭资源储量１，００８．３７万吨；可采
储量７５２．１７万吨；生产规模３０万吨／年；储量备用系数１．４；矿山服务年限１７．９１年；产品方案为原煤，产品销售价格６２５．８１元／吨；折现率１０％。

４）评估结果
Ａ、荡荡岭公司采矿权原始入账价值６，２４７．２０万元，账面价值５，８９５．５１万元，采矿权评估值为３１，３５５．４２万元。

Ｂ、冯家坛公司采矿权原始入账价值３，０４０．００万元，账面价值２，９５０．３１万元，采矿权评估值为３２，３８０．２６万元。

４、或有事项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永泰控股所持有的华瀛山西３０％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华瀛山西及其子公司荡荡岭公司、冯家坛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华瀛山西所属子公司的采矿权不存在质押
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华瀛山西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等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华瀛山西为公司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将不影响华瀛山西现有高管人员的安排。华瀛山西的股东出资协议
和公司章程中均未包含对本次股权收购构成重大障碍的内容。 华瀛山西的其余股东业已书面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５、华瀛山西３０％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永泰控股为履行《关于收购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后股权管理、董监高人选、公司运作等事务的承诺函》，消除同业竞争，永泰

控股与本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签署了《关于转让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３０％股权之协议》。

（１）目标股权：华瀛山西３０％股权。

（２）转让价款：１２５，１４２，８５７元，系依据永泰控股、鲁润股份与华瀛投资有限公司、张应旋、程龙杰、夏群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签署的
《关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永泰控股受让目标股权的价款。

（３）先决条件：１）华瀛山西内部批准，即目标股权转让已获得华瀛山西股东会会议的有效批准，其他股东同意放弃购买权；２）永泰
控股内部批准，即目标股权转让已获得永泰控股股东会会议的有效批准；３）鲁润股份内部批准，即目标股权转让已获得鲁润股份董事
会会议及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４）非公开发行完成，即鲁润股份为受让目标股权及增资华瀛山西之目的的非公开发行申请已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且发行完毕；５）如需获得相关政府部门审批的，需获得该等政府部门的批复。

（４）支付方式：目标股权转让价款于鲁润股份非公开发行完成且募集资金到账后３０日内（或双方共同指定的其他日期）由鲁润股份
以现金方式全部支付给永泰控股。

（５）资产交付：永泰控股收到全部转让价款的当日或双方一致同意的其他日期，鲁润股份应当和永泰控股共同到股权登记机构办
理将目标股权过户至鲁润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６）过渡期间收益归属：过渡期内发生的损失由永泰控股承担；过渡期内发生的收益归鲁润股份所有。

（７）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协议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生效。

（二）增资华瀛山西。 增资完成后，华瀛山西投资设立华瀛金泰源，华瀛金泰源收购金泰源煤矿等七座煤矿的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
煤矿的固定资产

因华瀛山西即将获得山西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的资格，本公司需通过华瀛山西兼并重组整合相关煤炭资源，为便于煤矿
的经营管理，公司拟根据“一矿一法人”的原则，先以部分募集资金增资华瀛山西，进而由华瀛山西投资设立华瀛金泰源，然后由华瀛金
泰源收购金泰源煤矿等七座煤矿的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的固定资产。

１、关于增资华瀛山西
（１）华瀛山西基本情况
华瀛山西目前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０万元，实收资本为１０，０００万元。 本公司收购永泰控股所持有的３０％股权后，将拥有华瀛山西７０％

的股权，华瀛投资拥有另外３０％的股权。 华瀛山西的基本情况详见本预案上节内容。

（２）华瀛山西增资方案
因收购目标资产涉及金额达到５５，０００万元，而华瀛山西目前的资金规模无法对目标资产实施收购，因此，经本公司、华瀛投资股东

会和北京京昌达石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同意，决定对华瀛山西进行增资。 根据本公司与北京京昌达石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签署的《关于增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协议》，双方同意在本公司完成向永泰控股收购华瀛山西３０％股权后，

分别以现金方式向华瀛山西同比例增加投资额，以使华瀛山西的注册资本增加至８０，０００万元，增资价格为每１元人民币认购华瀛山西１

元注册资本。其中，公司拟出资４９，０００万元，仍占华瀛山西增资后注册资本的７０％；北京京昌达石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拟出资２１，０００万
元，占华瀛山西增资后注册资本的２６．２５％。 增资后华瀛投资占华瀛山西的股权比例下降至３．７５％。

华瀛山西增资完成后，本次增资的７０，０００万元中，将以现金方式出资４５，０００万元投资设立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暂
定名），同时归还其先前向华瀛投资的借款１６，２８３．８８万元，剩余８，７００余万元用于荡荡岭煤矿和冯家坛煤矿整合、搬迁以及复产铺底资
金。

（３）关于增资华瀛山西定价公允性的说明
根据正源和信出具的鲁正信审字（２００９）第１１２５号《审计报告》，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华瀛山西的净资产为１０，７７１．８８万元。 本公司

与北京京昌达石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相同的价格即每１元人民币认购华瀛山西１元注册资本进行增资， 华瀛投资同意放弃认购本
次增资，因此，本次增资华瀛山西定价公允，不损害本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

２、关于投资设立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
为便于煤矿的经营管理，公司拟根据“一矿一法人”的原则，在华瀛山西获取整合主体资格的基础上，设立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

业有限公司（暂定名）用于整合重组金泰源等七座煤矿的相关资产。

根据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５０号《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采矿权评
估报告书》和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Ｖ１１２６号《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的评估结果，金泰源等七座煤矿的采矿权以及相关固定资产的评估价值合计为６９，９９２．３４万元，经与资产转让方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
公司协商，最终转让价款确定为５５，０００万元。为此新设立的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资本规模至少应达到５５，０００万
元。

经华瀛山西与自然人唐灵芝、王勇共同协商，三方同意以现金或三方认可的资产投资设立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暂
定名），三方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签署了《关于设立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之出资协议》，华瀛金泰源设立后的注册资本为６０，

０００万元。华瀛山西以４５，０００万元认购华瀛金泰源４５，０００万元注册资本；唐灵芝以９，０００万元现金或其他两方认可的资产认购华瀛金泰
源９，０００万元注册资本；王勇以６，０００万元现金或其他两方认可的资产认购华瀛金泰源６，０００万元注册资本。若以资产认购，则该资产必
须符合华瀛金泰源的主营业务，并经过三方认可的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后共同确认资产的价值。

３、关于华瀛金泰源收购金泰源等七座煤矿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固定资产
（１）被收购七座煤矿的基本情况
根据山西省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下发的 《关于转发晋中市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关于

近期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的安排意见＞的通知》（灵兼办发［２００９［１号）和《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的通
知》（灵兼发［２００９］１号）以及《关于印发＜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补偿意见＞的通知》（灵兼办发［２００９］２号）等文件，按照山西省兼
并重组整合领导组通过的《灵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金泰源公司作为保留矿点与兼并重组煤矿的承办者，通过与周边的华
天煤矿、同泰煤矿、翠峰回来峪煤矿、夏门堡二坑煤矿、回来峪煤矿、两渡镇景家沟煤矿等六座被整合煤矿签订矿井资产收购补偿协议，

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取得了上述六座被整合煤矿的采矿权和部分固定资产。

金泰源公司前身为晋中市鹿坡岭煤矿，始建于１９８２年初，１９８６年正式投产，２００６年初改制为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由自然人

股东王勇与王崇应共同出资。 改制后的金泰源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２月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９６０６８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住所：灵石县夏门镇梁家圪塔村；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勇；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２，

０２２万元；公司经营范围：资源整合技改扩建相关服务（不得从事煤炭生产）。

１） 金泰源煤矿
该矿目前拥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０７２１６８４ 号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为 ４．７９９３ 平方公里，证载生产能

力为２１万吨／年，有效期限为５年，自２００７ 年２ 月至２０１２ 年２ 月，证载开采煤层为２＃，４＃和１０＃。 根据２００７年４月的《山西灵石金泰源煤业
有限公司煤矿资源整合地质报告》，该煤矿资源储量１，０５８万吨，保有资源储量１，００９万吨，煤种为特低灰、中低硫焦煤，可作为炼焦用煤
及动力煤。

２） 灵石县回来峪煤矿
该矿目前拥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０６２２３８４号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为４．３９０３平方公里，证载生产能力为

２１万吨／年，有效期限为５年，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证载开采煤层为２＃、４＃、６＃、７＃、９＃和１０＃。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的《山西省灵石县回
来峪煤矿有限公司资源整合地质报告（供资源整合用）》，该煤矿资源储量２，０５６万吨，保有资源储量８１２万吨，煤种为特低灰～中灰、中
硫～中高硫焦煤，可作为炼焦用煤及动力煤。

３）夏门堡二坑煤矿
该矿目前拥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０６２２３８８ 号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为 １．８５４３平方公里，证载生产能力

为１５万吨／年，有效期限为５年，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证载开采煤层为２＃、４＃、７＃、９＃、１０＃和１１＃。 根据２００４年４月的《晋中市灵石县
霍西煤田偏店－义棠普查勘探区夏门镇二坑煤矿资源储量核查检测报告》，该煤矿的资源储量５７６万吨，保有资源储量５７５．２万吨，煤种
为中灰、中高硫肥煤。

４）华天煤矿
该矿目前拥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０７２１５８６ 号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为 ４．３０１７平方公里，证载生产能力

为１５万吨／年，有效期限为５年，自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证载开采煤层为２＃、４＃、９＃和１０＃。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的《山西灵石华天煤业有效
公司资源整合地质报告（供资源整合用）》，该煤矿的资源储量１，２６７万吨，保有资源储量６１０万吨，煤种为特低灰～中灰，低硫～高硫肥煤。

５）同泰煤矿
该矿目前拥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０７２１４７３ 号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为 ２．８５８１平方公里，证载生产能力

为１５万吨／年，有效期限为５年，自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证载开采煤层为２＃、４＃和６＃。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的《山西灵石同泰煤业有限公司
资源整合地质报告（供资源整合用）》，该煤矿的资源储量８６６万吨，保有资源储量２９１万吨，煤种为中灰、中低硫肥煤，主要用于炼焦。

６）翠峰镇回来峪煤矿
该矿目前拥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０３２１１６２ 号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为 ０．４９２平方公里，证载生产能力为５

万吨／年，《采矿许可证》已过期，证载开采煤层为７＃、９＃和１０＃。 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的《晋中市灵石县霍西煤田偏店义棠普查勘探区翠峰镇
回来峪煤矿储量核查检测报告》，该煤矿资源储量１８０．７万吨，保有资源储量１５８．７万吨，煤种为低中灰、低硫～高硫肥煤。 该矿目前已关闭。

７）两渡镇景家沟煤矿
该矿目前拥有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２７１ 号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为 ０．８５９２平方公里，证载生产能力

为３万吨／年，《采矿许可证》已过期，证载开采煤层为２＃，４＃和６＃。根据２００４年４月的《晋中市灵石县霍西煤田偏店－义棠普查勘探区两渡镇
景家沟煤矿储量核查检测报告》，该煤矿资源储量２１４．３万吨，保有资源储量１６３．８万吨，煤种为低中灰、低中硫肥煤。 该矿目前已关闭。

上述七座煤矿总体情况汇总如下：

煤矿名称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资源储量
（万吨）

保有储量
（万吨）

煤种

金泰源煤矿
４．７９９３ １

，

０５８．００ １

，

００９．００

特低灰、中低硫焦煤
灵石县回来峪煤矿

４．３９０３ ２

，

０５６．００ ８１２．００

特低灰
～

中灰、中硫
～

中高硫焦煤
夏门堡二坑煤矿

１．８５４３ ５７６．００ ５７５．２０

中灰、中高硫肥煤
华天煤矿

４．３０１７ １

，

２６７．００ ６１０．００

特低灰
～

中灰，低硫
～

高硫肥煤
同泰煤矿

２．８５８１ ８６６．００ ２９１．００

中灰、中低硫肥煤
翠峰镇回来峪煤矿

０．４９２ １８０．７０ １５８．７０

低中灰、低硫
～

高硫肥煤
两渡镇景家沟煤矿

０．８５９２ ２１４．３０ １６３．８０

低中灰、低中硫肥煤
合 计

１９．５５４９ ６

，

２１８．００ ３

，

６１９．７０ －－

（２）被收购七座煤矿的证照情况
根据２００６年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领导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晋中市灵石县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方案＞

的核准意见》（晋煤整合办核［２００６］４４号），金泰源煤矿、回来峪煤矿、华天煤矿与同泰煤矿属于２００６年山西省煤矿初步整合时确定的技
改整合煤矿，夏门堡二坑煤矿是２００６年资源实施整合后单独保留的煤矿，翠峰镇回来峪煤矿与两渡镇景家沟煤矿则属于关闭煤矿。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２００９］１０号）中“被兼并重组整合煤
矿企业的各类证照到期后一律不再重新换发”的文件精神，由于金泰源煤矿、回来峪煤矿、华天煤矿与同泰煤矿属于２００６年山西省煤矿
初步整合时确定的技改整合煤矿，因前次矿山技术改造未完成，故尚未领取《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安全证》和《矿
长资格证》。 翠峰镇回来峪煤矿与两渡镇景家沟煤矿则属于关闭煤矿，所持有的《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安全证》

和《矿长资格证》已全部注销。夏门堡二坑煤矿属于单独保留的煤矿，属于正常生产矿井，但受本次山西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影响，目
前处于待被兼并重组、停产阶段，故现无任职矿长。

金泰源公司现持有编号为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９０６８３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资源整合技改扩建相关服务（不得从事煤炭生
产）， 有限期限自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８日； 原拥有夏门堡二坑煤矿的山西灵石夏门堡二坑煤矿有限公司持有编号为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９６２８８８３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原煤开采，有限期限自１９９０年１月５日至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５日。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集中办理兼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办发
［２００９］１００ 号）中“市县兼并重组整合方案批复后，各市县政府要抓紧组织兼并重组双方企业进一步完善协议，按照明确的内容准备兼
并重组整合煤矿办理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生产能力核定、营业执照等证照变更及项目审批的有关资料”，以
及“对符合条件的，在《审批工作流程图》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各种证照变更及批复工作”等相关规定与具体操作实践，本次兼并重组工作
完成后，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将牵头各职能部门向兼并重组主体，即华瀛金泰源于兼并重组整合后统一颁
发新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生产能力核定、营业执照等证照，各煤矿现所持有的各项证照无论过期与否将全
部予以注销。 上述证照变更完成后，将不影响华瀛金泰源煤矿未来的正常开采。

（３）被收购七座煤矿的经营情况
受山西省自２００６年起煤矿企业技术改造、资源整合与兼并重组等系列工作的影响，上述七座煤矿一直处于技改基建、停产待整合或

关闭状态，未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其中，金泰源公司承办其他六座煤矿的兼并重组相关工作，其自身的矿井为基建停产矿井，生产用房等
主体建设已经结束，主井即将完工；山西灵石夏门堡二坑煤矿处于待整合停工状态，其生产生活设施均已完备；灵石县翠峰镇回来峪煤矿、

灵石县两渡镇景家沟煤矿已经关闭，其他采矿权人则正在接受兼并重组，矿山仅留有看守人员，矿山基建及生产均处于停顿状态。

本次金泰源等七座煤矿重组整合前矿区范围的相对关系如下图所示：

上述七座被整合煤矿的采矿权原系设立于同一矿区范围内，过去属于“同一矿区多头出煤”的状态，原生产能力总计为９５万
吨／年，其中部分煤矿正在进行技改。 在本次兼并重组完成后，华瀛金泰源将在原七座煤矿整合而成的采矿权矿区范围内，重新设
计新的开发利用方案后建设９０万吨／年规模的矿井。

根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发的 《关于重组整合煤矿过渡期生产及相关工作的安排意见》（晋煤行发
［２００９］２３４号）之“对于重组整合方案批准保留、原有证件齐全有效的生产矿井，在新的主体管理团队到位后，在确保安全生产的
前提下，可以在办理变更新的证件期间组织生产”，及“对于安排过渡期生产的矿井，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经验收批准，可以
在办理变更证件期间组织生产”规定，夏门堡二坑煤矿属于过渡期生产矿井，在本次兼并重组主体华瀛金泰源到位后，并经晋中
市政府组织验收合格后可进行过渡期生产。

（４）被收购七座煤矿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煤矿固定资产的审计结果
根据正源和信出具的鲁正信专字（２００９）第１０２８号《专项审计报告》，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被收购七座煤矿采矿权及夏门堡

二坑煤矿固定资产的审计结果如下：

项目 净额（万元）

夏门堡二坑煤矿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３６．０３

构筑物
５３．９１

井巷工程
１２７．７９

电子设备
１．６２

机器设备
１４３．８１

固定资产合计
３６３．１７

七座煤矿采矿权
无形资产：

采矿权
３８

，

１３９．８１

无形资产合计
３８

，

１３９．８１

拟出售资产合计
３８

，

５０２．９８

（５）夏门堡二坑煤矿固定资产的评估情况
１）夏门堡二坑煤矿固定资产的评估结果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Ｖ１１２６号《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３１日为评估基准日，金泰源公司拟转让的夏门堡二坑煤矿固定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１，５４８．１５ ５９８．６４ １，９３４．３１ １９３．４３ ３８６．１６ －４０５．２１ ２４．９４ －６７．６９

房屋建筑物 ２１８．９７ １６６．７５ ２８９．６９ ２８．９７ ７０．７３ －１３７．７８ ３２．３０ －８２．６３

构筑物及其他 ３９９．３２ ３０４．１０ ４８４．００ ４８．４０ ８４．６８ －２５５．７０ ２１．２１ －８４．０８

井巷工程 ９２９．８７ １２７．７９ １，１６０．６２ １１６．０６ ２３０．７５ －１１．７３ ２４．８１ －９．１８

设备类合计 ４１５．５２ ２４０．６５ ４６６．８５ １３３．３６ ５１．３４ －１０７．２８ １２．３５ －４４．５８

机器设备 ４０２．０５ ２３９．０２ ４５７．９１ １３１．２１ ５５．８６ －１０７．８１ １３．８９ －４５．１１

电子设备 １３．４６ １．６２ ８．９４ ２．１５ －４．５２ ０．５３ －３３．６０ ３２．６５

固定资产合计 １，９６３．６７ ８３９．２９ ２，４０１．１６ ３２６．７９ ４３７．４９ －５１２．５０ ２２．２８ －６１．０６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４７６．１２ － － － －４７６．１２ －１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净额 １，９６３．６７ ３６３．１７ ２，４０１．１６ ３２６．７９ ４３７．４９ －３６．３８ ２２．２８ －１０．０２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夏门堡二坑煤矿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３６３．１７万元，评估价值为３２６．７９万元，增值额为－３６．３８万元，增
值率为－１０．０２％。

２）评估方法
夏门堡二坑煤矿固定资产的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即在合理评估各项资产价值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具体的评

估方法如下：

Ａ、房屋建筑物评估
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为工业类型的房屋建筑物，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建筑物评估值中不含其占用的土地使用权的

价值。 计算公式为，建筑物评估值＝建筑物重置成本×成新率；建筑物重置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构筑
物则依据其原建造设计标准和施工水平，以单位面积法、单位体积法或每米单价法确定其工程造价。

Ｂ、机器设备评估
电子设备的评估方法为：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机器设备的评估方法为：①对于将来可以转移到新矿井正常使用的机器设备，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②对于将来不可
以转移到新矿井正常使用的机器设备，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新矿井投产后设备的变现价。

（６）被收购七座采矿权评估情况
根据经纬资产评估出具的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５０号《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评估基准日，金泰源公司拟转让七座煤矿采矿权的评估情况如下：

１）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
２）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采矿权评估机构经纬资产评估认为：金泰源公司拟转让的采矿权属于整合矿井。 虽然整合尚未结束，但鉴于该矿区已有多

年的生产历史，有资源储量核实的相关资料，有部分矿山开发设计及实际生产的技术经济资料，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独立获
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各项参数基本具备，根据《中国采矿权
评估准则》规定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及适用条件，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３）主要评估参数：

截止评估基准日，采矿权范围内保有煤炭资源储量３，６１９．７０万吨；评估利用煤炭资源储量３，６１９．７０万吨；可采储量２，１７６．０２

万吨；生产规模９０万吨／年；储量备用系数１．３；矿山服务年限１８．６０年；产品方案为原煤，产品销售价格４３６．２３元／吨；折现率１０％。

４）评估结果
根据经纬资产评估的评估结果， 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评估基准日， 金泰源公司拟转让的七座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６９，６６５．５５ 万元。

（７）交易标的或有事项
根据本次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的相关文件规定，金泰源公司作为本次兼并重组中的保留矿点，承担兼并整合被整

合矿井的义务。 根据已报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组审批的兼并重组方案，华瀛金泰源作为金泰源等七座煤矿的兼并

重组主体，对金泰源等七家煤矿进行重组整合。 目前，上述矿区范围内的采矿权在重组整合完成后将统一颁发新证，采矿权权属
不存在争议的情形，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形。

（８）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华瀛山西与山西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目标资产：金泰源煤矿等七座煤矿的采矿权以及夏门堡二坑煤矿与煤矿开采相关的固定资产。 其资产范围及明细由山东
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资产收购目的编制的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和采矿权评估报告记载。

２）目标资产收购：华瀛山西同意指定华瀛金泰源或以其他适当方式向金泰源公司收购其目标资产，金泰源公司同意出售其
目标资产并由华瀛金泰源或华瀛山西以其他适当方式予以接收。

３）收购价款及定价依据：目标资产的买卖价款为５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该买卖价款系以《资产评估报告书》、《采矿权评估报告
书》所列示的目标资产经评估的净资产值和采矿权价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

４）先决条件：Ａ、煤炭资源整合资质保留，即金泰源作为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保留矿井，具有所有必需的煤矿储量、资质等
相关要求，其被山西省或灵石县有权主管部门确定的保留矿井资格未被该等部门或该等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取消。 Ｂ、非公开发
行完成，即华瀛山西为受让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３０％股权及增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之目的的非公开发行申请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发行完毕。 Ｃ、如需获得相关政府部门审批的，需获得该等政府部门的批复。

５）支付方式：双方同意，目标资产买卖价款以现金方式分三期支付，第一期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日内支付１０，０００万元，第
二期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支付２０，０００万元，其余价款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支付。 付款方式根据金泰源公司指定的
方式支付。

６）资产交付：在上述先决条件满足后的第３０个工作日（或双方一致同意的其他日期）为交割日。 华瀛金泰源和金泰源公司应
当于交割日办理目标资产和业务的交割。

７）员工安置：与目标资产相关的所有员工，根据“人随资产和业务走”的原则，由双方协商处理和安排。

８）过渡期损益安排：过渡期内产生的损失或收益全部由华瀛金泰源承担或享有。

９）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协议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生效。

（三）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１、我国能源结构的特性决定了煤炭行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我国是世界煤炭第一生产大国和第一消费大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的３７％左右。由于资源禀赋条件，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存量

中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目前，在各种能源消费量的相对变化上，国内煤炭资源消费的绝对消费量仍在不断上升，现约占国内
总能源消费量的７０％左右。

未来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改变。 随着煤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煤炭用途的扩展，国内煤
炭的战略地位将愈显重要。此外，随着全球步入能源紧缺时代，以及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国内石油需求的增长幅度增
大， 将导致国内石油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据预计，２０１０年国内石油供需缺口占国内石油需求的比例将为４６％， 而２０１５年将达
５３．４％。

因此，在国内石油供需缺口日益增大的背景下，煤炭的比价优势凸显，产业价值逐步得到认可，我国的煤炭产业具有可预期
的持续发展前景。

２、煤炭行业资源整合有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
根据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国家鼓励以煤炭基地为依托、建设大型煤炭集团，形成６～８个亿吨级和８～１０个５，０００万吨级大型

煤炭企业集团，煤炭产量占全国的５０％以上。在此宏观政策指导下，一方面，国家产业政策向具备整合优势的企业倾斜，并鼓励优
势企业开展并购；另一方面，煤炭行业的准入门槛正在提高，煤炭集约化生产已成为行业发展必然趋势。目前，如山西、内蒙古、河
南、山东等多个煤炭大省都在积极整合煤炭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国内煤炭行业正步入一个资源整合的黄金时代。

公司本次拟收购资产正处于率先开展煤炭资源整合的山西省， 公司子公司华瀛山西将具有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
的主体资格。 公司以本次重组整合山西煤炭资源为契机，通过所赋予华瀛山西的整合平台，积极进行煤炭资源整合，强化安全生
产和环境保护，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开展煤炭集约化生产。

３、公司收购的优质焦煤资源具有较好盈利前景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得以顺利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公司将增加煤炭资源保有储量５，９１３．８６万吨，煤种以主

焦煤、１／３焦煤和肥煤为主。 由于国内炼焦煤资源相对较少，仅占煤炭总储量２７．６５％，作为钢铁企业不可或缺的原料，炼焦煤的近
期走势趋稳，且国内目前炼焦煤的供给大部分来自于各地零散小煤矿，因此，随着国家煤炭资源整合政策的深入，各地零散小煤
矿的生产必将受到限制，炼焦煤未来价格有望更富弹性，具有潜在上涨的动力。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得以实施，根据经纬评估出具的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０９号、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１０

号、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５０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荡荡岭公司和冯家坛公司分别按３０ 万吨／年的产能、华瀛金泰源按９０万吨／

年的产能生产，根据各煤矿目前焦煤的销售价格计算，公司本次重组整合后的三家煤业公司完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７２，７１５．８万
元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预计可达到２７，２１１．１８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的目标煤炭资源是公司落实向煤炭业务转型战略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响应国
家产业政策，参与山西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整体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将极大地充实公司的优质煤矿资源储备，为未来
公司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
前景和经济效益，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四）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１、公司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针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收购的资产，公司聘请了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及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就拟收购目标资产中的相关资产和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中和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中和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Ｖ１０８３号、中和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Ｖ１１２６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分别出具了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０９号、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１０号、经纬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３５０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项目人员与本次交易各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上述两家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各份评估报告之假设条件符合评估相关法规的规定、遵
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针对股东权益和固定资产选用了
成本法，针对采矿权选用了折现现金流量法，所选用的评估方法符合评估目的的要求，与评估目的相关；采矿权主要评估参数选
取的依据充分、参数合理，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符合《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各项资产的评估结论合理、评
估价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就本次向控股股东购买其所持有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３０％股权、向山西金泰源煤业公司

收购含金泰源煤矿在内的七座煤矿之采矿权及夏门堡二坑固定资产， 均聘请了具有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
评估，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及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
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

本次交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经纬资产评估关于采矿权评估方法的适用性、评估假设前提及相关参数的合理性、未来收益预测的谨慎性的说明
荡荡岭公司和冯家坛公司均属于技改矿井，矿井技术改造已经完成。 金泰源公司拟转让的采矿权属于整合矿井，虽然整合

尚未结束，但鉴于该矿区已有多年的生产历史，有资源储量核实的相关资料，有部分矿山开发设计及实际生产的技术经济资料。

上述委托评估的三座煤矿采矿权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的各项参数基本具备，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符合《中国采矿权评估准则》规定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及适用条件。

评估报告之假设条件符合评估相关法规的规定、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
具有合理性。

上述三座煤矿的评估利用煤炭资源储量和可采储量均根据其各自现有的地质报告及相关主管部门批复的保有资源储量进
行合理推算，并根据其采矿许可证或政府的批准确定其生产规模；储量备用系数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规定以及
各煤矿地质条件和煤层赋存特征确定为１．３或１．４；矿山服务年限根据可采储量、生产规模和储量备用系数确定；产品销售价格结
合各矿最近两年的销售价格以及当地其他矿山相同煤种价格确定；折现率均采用１０％。 评估报告所选取的参数具有合理性。

评估报告对三座煤矿未来的收益预测，是在所选取生产规模和销售价格两个参数基础上确定其未来销售收入，在总成本费用中
充分考虑了生产中的各项成本及相关费用，同时对销售税金及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等相关税赋进行了测算，之后估算出三座煤矿未来的
收益。 评估报告的收益预测相对比较谨慎。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业务和资产整合计划、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构变化
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华瀛山西拥有荡荡岭公司、冯家坛公司、华瀛金泰源三家煤业公司，整合

后所拥有的三座煤矿保有储量将达５，９１３．８６万吨，整合后生产规模为１９５万吨／年。 未来，公司将充分利用华瀛山西所拥有的兼并
重组整合主体资格，配合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部署与步伐，继续参与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工作，收购其他优质煤炭
资源，进一步扩大煤炭资源储备，加大矿井技术改造扩大产能，在２０１０年底之前力争使公司的焦煤生产能力达到３００万吨以上，

力争在２～３年内成为技术装备先进、环境和安全有保障的骨干煤炭企业。

同时，公司将相对收缩盈利能力不强的房地产等非能源类业务，围绕煤炭采选主业进行业务整合。

２、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增加，公司章程关于公司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与经营范围部分将根据发行情况
进行调整。 截至本发行预案公告之日，公司尚无对章程其他内容进行调整的计划。

３、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２５，５６６．９２万股，本次若按６，５００万股的上限发行，则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本将
上升到不超过３２，０６６．９２万股。 永泰控股现持有公司股份１２，１７７．０３万股， 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４７．６２％，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３７．９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如按发行数量上限实施，成功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股东将合计持有公司６，５００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的２０．２７％，因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由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准转让，因此公司限售流通股股
东将增加。

４、截至本发行预案公告之日，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若未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
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５、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完成收购目标煤矿后，公司的业务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主营业务将由目前的成品油经营业
务转变为原煤开采业务。 公司业务结构的变化不仅可以大幅度提升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将为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以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均将大幅提升，相应资产负债率则有一定程

度的下降，财务结构趋于合理，财务风险得以降低，偿债能力进一步增强。 目标煤矿复产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大幅提高。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现金流量没有负面影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向控股股东永泰控股收购华瀛山西３０％股权后，公司与控股股东永泰控股之间的潜在同业竞

争和委托经营情形将得以消除。

目标煤矿复产后，其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运作、原料采购、产品销售均将独立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同时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也不从事原煤开采业务，因此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不会发生新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金、资产的安全性、独立性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确保公司资金、资产不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不违规为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６３．６２％，负债总额６４，２７６．２７万元，其中，短期借款１９，４００万元，无长期借款（合并

报告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负债水平虽处于正常区域，但进一步通过债务融资已经受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将有所降低，财务状况将有所改善。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大量增加公司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目标煤矿收购完成后公
司将通过银行贷款逐步实施技改，也不会出现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形。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面临的风险
（１）资产和业务规模迅速扩大的适应性风险
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３．５１亿元，而本次发行若成功募集资金６．４亿元，净资产将比目前扩

大２．８２倍。 同时，公司募集资金收购目标煤矿后，业务范围将拓展至原煤开采等新领域。 截至目前，公司从未从事过煤炭开采业
务，公司不能保证完全避免因在煤炭开采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力资源以及资金管理上的经验缺乏，所产生适应资产和业务规模
迅速扩大、跨行业经营的风险。

（２）收购资产后业务磨合的风险
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收购和整合煤炭资产。 完成收购和整合后，上述资产以及相关人员将纳入公司的经营管

理体系，由于企业及地域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存在公司与收购资产及业务在生产和管理上需要磨合的风险。

（３）管理风险
由于公司同时实施多个煤矿的整合、技改与过渡期生产，难免会给监督和管理增加难度，若公司在管理团队、管理架构、管

理控制等方面存在疏漏，对各煤矿建设、经营管理不到位，将会给各煤矿的经营、建设和安全管理带来不利影响。

（４）政策风险
政府对煤炭行业也正实施较为严格的监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严格煤炭地质勘查、开办煤矿及煤炭经营准入，调控煤炭生产

开发布局和建设规模，重点支持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整合中小型煤矿，建立煤炭资源税费与动用储量挂钩的机制，鼓励洁净煤技术产
业化等。 上述政策调整将对煤炭开采资质以及开采成本将产生综合影响，可能会给发行人业务经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一定时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大幅度增加公司的净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若成功募集资金６．４亿元，公司的净资产将达到约１０亿元。 虽

然公司拟收购的煤炭资产未来能带来丰厚利润，但因复产时间的不确定以及现有矿井需要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等因素的影响，

预期效益的产生将存在时滞，公司净利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可能低于净资产的增长速度，从而产生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一定时
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的风险。

３、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方案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

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４、安全生产的风险
煤炭开采过程中存在着发生水、火、瓦斯、煤尘、冒顶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对井下生产构成了安全隐患，尽管公司计划

通过完成各矿井的“一通三防”工程配套，高瓦斯、瓦斯突出矿井建立完善的地面永久瓦斯抽采系统，以及加强矿井水害防治系统
的建设等手段，使未来整个煤矿的生产过程处于受控状态，降低发生安全性事故的可能性，但不排除因自然灾害、设备故障或操
作不当，导致煤矿事故发生的可能，从而影响到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５、股市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及投资者心理因素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的系统风险的影响，股价的变动不完全

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应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各种风险。 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及时、准确、全面、公正地披露重要信息，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 同时将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地
降低投资风险，确保利润稳定增长，为股东创造丰厚的回报。

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


